附件1
2024年安居区医疗器械领域行政执法与纪检监察监督贯通协同情况统计表
	填表单位（盖章）

	所在县、区
	移送部门
	移送时间
	线索来源
	涉嫌人员/部门
	发现的问题
	问题性质
	接受部门
	查实情况
	是否立案
	处理/处分情况

	
	
	
	
	
	
	
	
	
	
	

	
	
	
	
	
	
	
	
	
	
	

	第一栏“所在市（州）”，填写线索移送所在市（州）名称。
第二栏“移送部门”，填写移送线索案件的具体行政部门。
第三栏“移送时间”，用数字填写如：2024.3.19。
第四栏“线索来源”，可以填写“XXX 专项工作检查”“投诉举报”“媒体报道”等。
第五栏“涉嫌人员/部门”，填写涉嫌违法违纪的公职人员（填写到单位、部门、职务和姓名），其他具有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的人员，具体到单位、职务和姓名。 
第六栏“发现的问题”，填写“接受宴请”“违规审批”“索要财物”“收受贿赂”等。
第七栏“问题性质”，填写“失职失责”“涉嫌违反党纪”“涉嫌职务违法”“涉嫌职务犯罪”或“其他”。
第八栏“接收部门”，填写接受线索的具体纪检部门。
第九栏“查实情况”，填写线索移送后的调查情况。
第十栏 “是否立案”，是指纪检部门是否立案，填写“是”或者“否”。
第十一栏“处理/处分情况”，填写做出处置的纪检等部门对线索的处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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